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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內道路：依等級功能劃分為主要、次要及出入道路，計畫路

寬分別為 15、12、10、8 公尺；另為方便行人，酌設 6、4 公

尺寬之人行步道。 

3. 圓環：就計畫制訂前之現有圓環擴大為直徑 80 公尺。 

上開道路用地面積約 69.10 公頃。 

(二) 高速鐵路用地 

配合台灣地區西部走廊高速鐵路建設計畫劃設高速鐵路用

地，面積約 1.03 公頃。 

六、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變更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合理規範土地使用性質與強度，維護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都市景

觀，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特定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后：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廿二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卅五條規定

訂定之。 
二、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三、商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二

十。 
四、工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七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一

十。 
五、宗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六十。 
六、電信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五十。不得為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

五款規定。 
七、加油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二十。 
八、醫療專用區相關規定如下： 
（一）醫療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四百。 
（二）建築物牆面線至少自○二號計畫道路境界線退縮二十公尺建築。

（三）基地內應規劃前後（南北）相通至少八公尺之通路，以便嗣後

車輛或能由前面進入，後面出去，避免對○二號計畫道路之交通

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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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車位數量、位置，應妥為設置避免停放○二號計畫道路。 
（五）污水及廢棄物應妥為處理避免污染附近環境。 
（六）本專用區內應設置之停車位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所核算之停

車位數再加一‧五倍，上述停車數得以機械停車方式為之，且

應全部作公共停車使用。 
（七）西側境界線形成尖角部分應儘量避免配置建築物並予以綠化。

九、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十、學校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國中（小）容積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一百五十，高中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十一、市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十二、體育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十三、郵政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五十。 
十四、獎勵規定 
（一）有關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分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

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三

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十五、建築退縮規定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 ０００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綠化，不得設置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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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

臨道路退縮建築。 

工業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綠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二、如有特殊情形者，得

由臺南縣都市設計委

員會審議決定。 

公共設施用地

及公用事業設

施用地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電信專用區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

定發布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行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００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辦理。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

栽綠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

臨道路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０００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

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辦理。 

電 信 專

用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六、停車空間留設標準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 ０００平方

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住宅區、商業區之停車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理。但基地

情形特殊經提報臺南縣都市設計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樓地板面積 停車位設置標準 

一五０平方公尺以下（含一五０平方公尺） 免設停車位 
超過一五０平方公尺至二五０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０平方公尺至四００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００平方公尺至五五０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每增一五０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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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發布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行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規

定辦理。 
十七、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規定作多目標使用。 
十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